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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

• 《資本協定二》的要點

• 香港的實施時間表

• 有關實施的籌備工作進展

– 制定政策

– 制定規則

– 與認可機構進行諮詢及聯繫

– 成立資本充足事宜覆核審裁處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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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協定二》
（三項支柱架構）

第一支柱：規定銀行
就信貸、市場及業務
運作風險而須符合的
最低資本要求

第三支柱：規定銀行增加
公開披露其風險狀況、資
本充足水平及主要財務資
料

第二支柱：處理第一支柱未涵蓋的
風險；規定銀行就這些風險持有資
本；以及規定監管機構審核銀行的
資本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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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實施範圍在香港的實施範圍

• 所有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都需要遵從
《資本協定二》的三項支柱要求

• 認可機構可因應本身的風險狀況及風險管理的精
密程度選擇計算資本充足比率的方法

• 規模較小的認可機構可就信貸風險沿用現行的架
構，但該架構須作出幾項技術性修改

• 金融管理專員將根據實施第二支柱的指引（正進
行諮詢）繼續釐定個別認可機構須符合的最低資
本充足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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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實施時間表香港實施時間表

實施：

• 「資本規則」
所載的所有方
法，高級內部
評級方法除外

• 「披露資料規
則」（適用
於2007年1月1
日及以後的申
報期）

在「資本規
則」下的高級
內部評級方法
開始可供選用
（1月）

草擬規則：

• 初步諮詢（1
月至6月）

• 法定諮詢（7
月至8月）

• 刊憲（9月）

• 提交立法會
進行先訂立
後審議的程
序（10月）

公布進一步的
實施建議（2
月、10月及12
月）

通過《2005年
銀行業(修訂)
條例》（7月）

草擬「資本規
則」及「披露
資料規則」
（統稱「規
則」）

《資本協定
二》出台（6
月）

公布香港對經
修訂資本標準
的實施建議（8
月及9月）

草擬《2005年
銀行業(修訂)
條例草案》及
進行有關諮詢

2004 2005 2006 2007

制定政策

制定規則

2008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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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的法律依據實施的法律依據

• 《2005年銀行業(修訂)條例》在2005年7月通過

• 授權金融管理專員制定規則，訂明認可機構計
算資本充足比率的方法及有關資料披露的規定

• 「資本規則」及「披露資料規則」將以附屬法
例形式頒布

• 金融管理專員亦獲授權發出指引，說明如何詮
釋及實施上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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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政策

• 制定實施建議的過程已參考資本協定二諮
詢小組、法定諮詢委員會、業內公會及其
他有關各方的意見

• 所有實施建議已向銀行界發出，並獲業界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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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規則（1）
方法
• 為配合規則的草擬程序，金管局已聘用一
位草擬顧問，協助制定詳細的草擬指示

• 鑑於《資本協定二》的規定冗長且複雜，
規則草稿須分五批擬備

• 草擬規則須進行兩輪諮詢：就每批草擬規
則進行初步諮詢，再就整套規則進行法定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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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規則（2）
法定諮詢
• 根據條例規定，規則將會在徵詢以下各方意見後提交

立法會：
• 銀行業務諮詢委員會

• 接受存款公司諮詢委員會

• 香港銀行公會

• 存款公司公會

• 財政司司長

• 資本規則各部分的最新草稿及披露資料規則的政策文件，
均已提交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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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規則（3）
資本規則內容
• 根據較早前已進行諮詢的建議，規定認可機構按
照《銀行業條例》第98條計算資本充足比率時所
採用的方法

• 取代《銀行業條例》附表3所載的《資本協定一》
規定

• 初步諮詢業界：已就首三批完成諮詢，現正就第
四批進行諮詢

• 規則屬「技術」性質，在主體法例的基礎上闡明
有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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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規則（4）
資本規則大綱

第1部 : 前言

第2部 : 規則的應用

第3部 : 釐定資本基礎

第4部 : 計算信貸風險

第5部 : 計算業務運作風險

第6部 : 計算市場風險

第7部 : 資產證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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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規則（5）
披露資料規則

• 規定認可機構如何公開披露其風險狀況、資本充
足水平及主要財務資料

• 就2007年1月1日及以後的申報期（即由2007年中
期業績開始）取代現行的金管局披露資料指引

• 初步諮詢業界：正在根據披露財務資料工作小組
及資本協定二諮詢小組的指引制定規則

• 預期披露資料規則的草擬及法定諮詢工作可趕及

完成，以便與資本規則同時提呈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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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規則（6）
披露資料規則大綱

第1部 : 前言

第2部 : 一般原則

第3部 : 一般規定

第4部 : 適用於所有香港成立的認可機構的披露資料規定

第5部 : 適用於採用基本方法的香港成立的認可機構的額外披露資料規定

第6部 : 適用於採用標準方法的香港成立的認可機構的額外披露資料規定

第7部 : 適用於採用初級或高級內部評級方法的香港成立的認可機構的額外披露資料規定

第8部 : 海外成立的認可機構半年度披露資料規定

第9部 : 實施及過渡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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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業界聯繫

• 金管局與業界保持密切聯繫，以確保
– 經修訂架構及實施方法符合國際標準的同時，
亦能配合香港的情況

– 認可機構能夠在2007年1月1日起符合有關要求

• 認可機構已有足夠的指引及時間，就實施
規則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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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充足事宜覆核審裁處（1）
• 根據《銀行業條例》而成立的一個新上訴組織

• 職責範圍

– 覆核金融管理專員根據資本規則作出而在規則
內訂明為可予上訴的主要決定

• 上訴權利

– 就認可機構可選作計算資本充足比率的重要決
定，因有關決定可對機構的資本要求有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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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充足事宜覆核審裁處（2）
• 審裁處可更改、確認或推翻金融管理專員
的決定，或將有關事宜連同審裁處認為適
當的任何指示發還金融管理專員處理

• 審裁處的裁定是最終裁定，不可上訴，但
若覆核程序的一方感到不滿，可針對審裁
處的裁定就法律論點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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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充足事宜覆核審裁處（3）
• 組成

– 一名主席（為合資格獲委任為高等法院法官的人
士）及

– 至少兩名成員（為非公職人員）

– 由行政長官委任

• 開始運作

– 將於資本規則生效時同時開始運作

• 金管局已就認可機構籌備實施《資本協定二》（如選
擇計算資本要求的方法）與認可機構保持緊密聯繫，
因此預期審裁處需要進行上訴聆訊的機會極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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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金管局

– 已採取務實並具成本效益的實施方法

– 將會繼續

• 在2007年1月前做好有關實施的準備工作

• 就認可機構籌備實施的工作與其保持聯繫

• 順利通過法例有助認可機構在目標實施日期前的準備
工作，從而貫徹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